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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1、2026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召

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》，决定召开本次股东会。

2026 年 4 月 25 日，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上公告《湖南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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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投票统计结果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合计 31,739,069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.6080%。

4、公司部分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

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

的资格合法有效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

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了《股东会通知》所列议案，

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，并由本所律师与公司股东代表共同计票和监票。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：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2,999,86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8911%；

反对 71,100 股；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856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

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23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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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同意 82,999,96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8912%；

反对 71,000 股；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854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

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233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71,6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数的 83.9172%；反对 71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

12.6314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.4514%。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

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1,639,06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6661%；

反对 86,600 股；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2728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

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611%。关联股东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

避表决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56,0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数的 81.1418%；反对 86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

15.4068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.4514%。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2,996,56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8871%；

反对 74,200 股；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893%；弃权 19,600 股，占出

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

0.0236%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68,2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数的 83.3123%；反对 74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

13.2007%；弃权 19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.4870%。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抵押/质押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2,995,96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8864%；

反对 74,800 股；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900%；弃权 19,600 股，占出

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.0236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67,6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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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（二）>的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3,001,26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8928%；

反对 69,700 股；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839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

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0233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72,99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数的 84.1484%；反对 69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

12.4001%；弃权 19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.4514%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以及公司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

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相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，交公司贰份，本所留存壹份。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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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盖章页）

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

负责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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